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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⚫本縣非都市土地（不含未登錄地及國家公園土地）

面積約385,308公頃，約占全縣面積約86%，本縣

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， 係由地政處地用管理

科辦理，並由所轄地政事務所協助。

⚫另國土計畫法公告實施後新增業務，依本府分工，

地政處地用科負責第三階功能分區劃設作業及鄉村

地區計畫作業，以及後續應經申請、使用許可、違

規裁處等業務。

⚫為因應國土計畫制度轉換相關申請案未訂定落日條

款，本處持續檢討申請案件作業流程，以減少制度

轉換期間之爭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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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介紹

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

•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第1次劃
定、更正及檢討變更

• 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及更正
編定

• 非都市土地使用違規查處

國土計畫相關業務

• 辦理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劃設
作業

• 辦理鄉村地區計畫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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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業務說明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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轄區面積：154,526公頃

轄區面積：168,295公頃

轄區面積：37,135公頃

轄區面積：28,358公頃

轄區面積：9,678公頃

南投
地政

埔里
地政

竹山
地政

水里
地政

草屯
地政

基本介紹

轄區說明2



基本介紹

◆員額：計11名

• 科長1名

• 專員2名（其中1名由地權科借調）

• 科員2人

• 辦事員2人

• 約用人員與臨時人員4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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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額說明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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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項目辦理情形說明

◆113年度計核准14件變更編定案，其中

36％（5件）案件處理時效在2個月內。

◆本府辦理變更編定案件均符合法令依

據及程序。如符合6個月內免重覆會條

件，均依規辦理（本年度無此類件）

◆定期檢查：

• （1）先行違規之變更編定案，裁處書副

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查是否符合計畫

使用。

• （2）本府業以114年8月8日函通知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定期檢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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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編定案件1

◆113年度核准270件更正編

定案，其中94.07％（254件）

案件處理時效在3個月內。

◆本府辦理更正編定案件均符

合法令依據及程序。

更正編定案件2



評鑑項目辦理情形說明

◆3-1聯合取締小組運作情形

• 本府已訂定「南投縣政府非都市土地使用

管制聯合取締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」。

• 本府於113年7月2日及11月29日召開113

年聯合取締小組第1次及第2次會議。

• 會中對年度違規案件處理情形追認，並就

「檢舉人資訊缺漏處理方式」、「傾倒土

方違規情節嚴重案件認定標準及後續處理

方式」、「違規案件移案應移交資料」等

議題進行討論，並依會議結論修正「南投

縣政府處理違反區域計畫法案件罰鍰裁量

基準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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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使用查處執行情形3



評鑑項目辦理情形說明

日期 辦理事項

114.2.8
通知鄉（鎮、市）公所辦理定
期考核

114.2.21~

114.2.27

至鄉（鎮、市）公所辦理考核
作業

114.3.6

⚫ 通知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定
期考評成績及應改進事項，
並辦理敘獎。

⚫ 113年度考評成績
第1名：名間鄉公所
第2名：埔里鎮公所
第3名：草屯鎮公所

114.4.1
於本府114年度第1次員工月
會由副縣長公開表揚績優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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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使用查處執行情形3

◆3-2督導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辦

理使用管制檢查情形

• 本府訂定本縣「各鄉（鎮、市）

公所辦理非都市土地違規查報

業務督導考評要點」並辦理考

評，對於績優人員於員工月會

給予行政獎勵，同時於員工月

會公開表揚。辦理期程如右表：



評鑑項目辦理情形說明

◆3-3 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查處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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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查處情形3

1) 113年度舉發違規總件數219件

• 113年度結案件數：75件。

• 113年度裁處件數：152件（含當年度及

以前年度舉發）。

2) 裁處時效辦理情形：裁處案件於2個月內

處理完畢，佔裁處件數64％（計98件）。

(98/152=64%)。



評鑑項目辦理情形說明

◆3-3 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查處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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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查處情形3

3) 依違規情節輕重裁罰不同，本府訂有

「南投縣政府處理違反區域計畫法案件

罰鍰裁量基準」，針對連續性惡意非法

傾到土石違規類型加重裁罰規定。

4) 利用內政部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

列管案件及執行違規查處。

5) 內政部交查案件部分於４個月內完成。



評鑑項目辦理情形說明

1) 定期複查執行情形：

• 1.針對先行違規之變更編定申請案，裁處時副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計畫檢查。

• 2.以114年８月８日函請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檢查是否依興辦事業計畫使

用。

2) 第2次以上裁罰並加重罰鍰金額執行情形：
• 第2次裁罰案件計100件；占總裁罰案件12.2%。

• 其中第3次以上裁罰案件計30件；占第2次以上裁罰案件30%。

• 加重罰鍰金額案件：針對2罰以上案件（計100件）及土石堆置案件（計3件）依規加重裁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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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3-4違反土地使用管制查處情形

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查處情形3



評鑑項目辦理情形說明

3) 區域計畫法第21條第2項執行情形：有關違規案件，裁處書已副知建

設處依建築法相關規定續辦。

4) 依照區域計畫法第22條規定辦理情形：113年度計有5件移送地檢署

案件結案。

5) 恢復原狀執行情形：恢復原狀及申請合法化案件計18件，佔違規總件

數11.8%。

6) 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月報表填報情形：均依限填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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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3-4違反土地使用管制查處情形

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查處情形3



評鑑項目辦理情形說明

1) 落實源頭管制停止供水供電執行情形：本府113年度未有需

執行斷水斷電。

2) 查處農舍違規案件，執行情形良好，本府業已114年4月16

日府農務字第1140088663號函函送113年度辦理情形，並

經內政部114年4月21日內授國計字第1140805005號函回復

在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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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查處情形3

◆3-5配合違規查處政策及交辦業務辦理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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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內橫向聯繫機制

◆為取締非都市土地違規使用，提升使用管制成

效，增加相關單位橫向聯繫及研議違規案件裁

處規定，定期召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聯合取

締小組開會議，並由本府秘書長擔任主席。

◆113年度分別於7月2日及11月29日召開會議，

就「檢舉人資訊缺漏處理方式」、「傾倒土方

違規情節嚴重案件認定標準及後續處理方式」、

「違規案件移案應移交資料」等議題進行討論，

並依結論修訂「南投縣政府處理違反區域計畫

法案件罰鍰裁量基準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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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定期召開聯合取締小組會議



創新或改善措施

會議名稱 主要討論事項 會議結論

113.7.2
第一次會議

1. 檢舉人資訊缺漏處理方式。
2. 傾倒土方違規情節嚴重案件認

定標準及後續處理方式。

1. 就檢舉人資訊缺漏者，如經聯繫不補全者，
不予受理檢舉案。

2. 傾倒土方之違規案件提高第1次及續罰累
計罰鍰金額，依結論修訂「南投縣政府處
理違反區域計畫法案件罰鍰裁量基準」。

113.11.29
第二次會議

違規案件移案應移交資料。

為避免權責單位後續認定及處分困難，各單位
應移交完整案件資料（包含審查表、會勘紀錄、
現場照片、關係人之身分證明文件並敘明與本
案關係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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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召開聯合取締小組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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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新或改善
措施要項

◆改善違規裁處措施

◆修正更正編定流程

◆協助辦理教育訓練及積極宣導

◆持續辦理法令宣導

◆建置「南投縣智慧地政空間服務

網IG660」



創新或改善措施

◆訂定「南投縣政府處理土地違反使用管制案件

權責劃分及作業要點」

◆目的：

• 釐清不同類型違規案件府內各單位（機關）

權責。

• 農地是否符合農業使用由農業主管機關協

助認定。

◆成效

• 有效釐清各類型違規案件權責機關及辦理

流程，對於未能確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

提交聯合取締小組確認。
22

改善違規裁處措施1

法條掃我

南投縣政府處理土地違反使
用管制案件查處作業流程



創新或改善措施

◆修訂「南投縣政府處理違反區域計畫法案

件罰鍰裁量基準」

◆目的

• 明定裁處基準

• 對於農業用地上潛在易轉作工廠之大型違章建

築、惡意非法傾倒大量土石、有害事業廢棄物

之案件，提高罰則標準。

◆成效

• 明定各類件違規裁處基準，針對特定違規態樣

加重裁處，期能遏阻違規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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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違規裁處措施1

法條掃我



創新或改善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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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府核准更正編
定後再辦理分割

案件提報縣府前
先辦理預為分割

修正前 修正後 效益說明
便於掌握案件後期辦理期
程，因應國土計畫制度轉
軌，減少測量期程對於案
件期程的不確定性。

以應檢附證明文
件為邏輯製表

•以案件辦理要
件為邏輯製表
•並於背面新增
規定說明

• 釐正填表邏輯，便於
民眾自行申請。

• 新增規定說明提供民
眾參考，並減少承辦
人說明成本。

申請流程
部分

申請書
部分

修正更正編定流程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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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前 修正後

正面 背面



創新或改善措施

◆為宣導法令規定，及降低國土計畫制度轉軌時之阻力，本

府配合民間社團集會需求派員擔任講師，講授關規定及澄

清坊間傳言。另利用公會或社團集會場合宣導相關法令，

113年度計協助舉辦2場次，出席人數計100餘人。

• 南投縣傑出農民協會召開第6屆第3次會員大會暨輔導

青農領航農業政策宣導，函請本府派員擔任講師講授

「國土計畫法」相關規定，並釐清坊間不實傳言。

• 本府於113年3月7日召開113年度南投縣不動產服務

業聯繫座談會，邀集本縣不動產聯盟、不動產仲介經

紀商業同業公會、地政士公會、租賃住宅商業同業公

會、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建築師公會、不動產

經紀人公會，研商公私協力規推廣業務，並就法令與

業務宣導及實務經驗進行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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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辦理教育訓練及積極宣導3



創新或改善措施

◆為加強相關法令宣導，提

升民眾法律意識，本府持續

利用各種集會場合，發放宣

導品及辦理相關法令宣導共

計16場，參加民眾逾2,000

人次。

27

持續辦理法令宣導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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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名稱 宣導品發放份數 宣導日期
2024南投世界茶葉博覽會 未限制提供數量 113.10.5-113.10-13

茶山輕旅行活動 未限制提供數量 113.9.28

衛生局無菸爭霸戰活動 200份 113.7.6

2024國姓搶成功活動 未限制提供數量 113.11.15-113.11.17

第72屆南投縣全縣運動會 200份 113.11.23

2024南投家扶「童樂家扶、環繞幸福」園遊會 300份 113.12.1

一心二葉演唱會 300份 113.10.11-113.10.12

2024前山音樂祭 500份 113.10.10-113.10-11

南投縣地政士公會捐血活動 100份 113.11.1

移民節多元文化嘉年華 未限制提供數量 113.11.17

「水里鄉147線道路拓寬改善工程」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
式取得用地公聽會

未限制提供數量 113.11.12

水里YA誕遊行狂歡晚會記者會 未限制提供數量 113.12.21

魚池鄉日月段重測發狀宣導 100份 113.3.12

魚池區重測活動宣導 100份 113.12.11

水里鄉立幼兒園辦理認識地政-向下扎根「送氣球、贈書、
講故事、有獎問答」宣傳活動

30份 113.4.2

信義國小附幼辦理認識地政-向下扎根「送氣球、贈書、
講故事、有獎問答」宣傳活動

30份 113.4.11



創新或改善措施

◆開設國土小學堂，持續利用社

群媒體宣導政策、法令新知以

及本縣國土計畫最新動態。

◆113年度共計發布35篇涉及土

地使用管制之貼文，瀏覽率計

24,075人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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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續辦理法令宣導4



創新或改善措施

◆系統統整本縣六大空間圖資及空間

資訊

1. 「區域範圍與圖面標註」

2. 「地段與地籍相關圖資」

3. 「自然環境與管制資訊」

4. 「都計與非都土地使用」

5. 「航拍與衛星影像圖資」

6. 「電子地圖與歷史底圖」

◆可即時提供民眾查詢分區、用地、

參考資訊檔等資訊，亦可結合導航

功能，協助土地查找，透過圖資加

值運用，可提供使用者規劃與決策。

建置「南投縣智慧地政空間服務網IG660」5

⚫ 截至113年12月31日瀏覽使用次數超過1萬2千人次
⚫ 本平台於113年辦理上線前測試及收集各界建議並增
修多項使用功能後，已於114年4月24日正式上線

推行成效

網址

QR cod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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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◆本府地政處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

制相關業務，將持續精進相關作為，

縮短各類案件辦理期程、推動業務

精進與為民服務作為，強化土地使

用管制作業，維護南投好山好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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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業務推動重點：

• 導入資訊化作業，統合本縣空間資訊建置圖

台，提供優質服務

• 強化單位橫向聯繫，精進土地使用管制作為

• 利用活動場合與社群軟體持續辦理政策與法

令宣導

• 持續辦理教育訓練與業務聯繫會報，提升承

辦人專業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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